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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補助遭受天然災害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及
播送系統業者）完成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以下簡稱系統）復建，以維護
收視戶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天然災害，指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及其
他特殊天氣之變化、大火、海嘯、火山爆發等因素所造成之災害。

3、 補助經費由本會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預算下支應。

4、 受損金額在新臺幣（以下同）五百萬元以上之擬申請補助之系統經營者
及播送系統業者，應於天然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填具「災害受損情形
及復建計畫表」（如附件一）、「受損設備數量估算表」（如附件二），載
明受災範圍、受損設備（以機房設備、光接收機、光發射機、放大器、電源
供應器、纜線及天線為限），並檢附受損設備照片、施工圖說、估算方式
說明，向本會提出補助申請。但經本會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管理
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認定屬重大天然災害者，不受三十日申請期
間規定之限制。
　　逾期申請或檢附之資料不全，經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二次
仍不全者，不受理其申請。

5、 本會受理前點申請案後，應函請申請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該申
請案表示意見。

6、 受損設備金額在五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者，由本會依下列補助級
距及累進比率核定補助金額上限：

(1) 五百萬元以上至八百萬元者，補助五十萬元，加超過五百萬元以上
部分之百分之十一。

(2) 超過八百萬元至一千一百五十萬元者，補助八十三萬元，加超過八
百萬元以上部分之百分之十三。

(3) 超過一千一百五十萬元至一千五百五十萬元者，補助一百二十八萬
五千元，加超過一千一百五十萬元以上部分之百分之十六。

(4) 超過一千五百五十萬元至二千萬元者，補助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元，
加超過一千五百五十萬元以上部分之百分之二十。

　　受損設備金額超過二千萬元者，由基金管理會核定補助比率上限，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

7、 本會應將核定之結果及實際補助金額上限，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8、 獲補助者應依申請時所附「災害受損情形及復建計畫表」所載復建時程及
施工圖說確實復建，並將汰換之毀損設備集中保存，於報廢前通知本會



實地抽查。但因天然災害所致設備毀損且不可尋獲者，不在此限。
　　復建時程或施工圖說有變更者，獲補助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
會申請變更；經本會許可變更後，獲補助者始得依變更後內容執行。

9、 獲補助者應於本會指定期限內，檢附復建完成成果報告、復建實際支用
單據影本、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件三）、損失概況總表（如附件四）、
受損設備物料費用表（如附件五）、受損設備委外施工費用表（如附件
六）、受損設備自行施工人工費用表(附件七)、復建實際建置數量與發票
對照表(如附件八)及本會指定之資料，向本會申請核算實際補助金額，
並副知其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獲補助者不能於前項期限申請核算者，應於前項期限屆滿七日前，
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展延。

10、 本會應就前點申請資料切實審核，並依第六點規定核算應核撥之實際補
助金額，實際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原核定補助金額上限。獲補助者實際支
出復建總經費未達五百萬元者，依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11、 獲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應取消其獲補助金資格：

(1) 違反第八點第二項規定，未經本會許可擅自變更復建時程或施工圖
說者。

(2) 未依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檢附資料，經本會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
補正二次仍不全者。

(3) 未於第九點本會指定期限或本會同意展延之期限內，申請核算實際
補助金額者。

(4) 未依第九點第二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

(5) 獲補助者實際支出復建總經費未達五百萬元者。

12、 本要點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會解釋之。


